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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兴业 2022 年第三期微小企业贷款资产证券化信托 

受托机构清算报告专项复核说明 

 

信会师报字[2026]第 ZH30041 号 

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审计了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
建投信托”）受托管理的“常兴业 2022 年第三期微小企业贷款资产证

券化信托”（以下简称“常兴业 22-3 信托”）财务报表，包括 2026 年 4

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、自 2022 年 9 月 21 日（信托设立日）至 2026

年 4 月 30 日止期间的利润及利润分配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（以

下简称“经审计的财务报表”）并于 2026 年 6 月 17 日签发了无保留意

见的审计报告（信会师报字[2026]第 ZH30039 号）。 

我们对常兴业 22-3 信托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责任是按照中国注

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基于整体重要性水平对上述财务报表整体

发表审计意见。在审计过程中，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

要求，执行相关的审计程序，以使我们能够对上述财务报表整体不存

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。因此，我们不对上述财务报表中的任何个

别账户或项目的余额或金额，或个别附注单独发表审计意见或作出结

论。 

根据《常兴业 2022 年第三期微小企业贷款资产证券化信托之信

托合同》的要求，中建投信托编制了本专项报告所附的“常兴业 2022

年第三期微小企业贷款资产证券化信托受托机构清算报告”（以下简

称“清算报告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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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和对外披露清算报告，并确保其真实性、合法性及完整性是

中建投信托的责任。我们将本专项报告所附的中建投信托编制的清算

报告中 S2 部分中所载自 2022 年 9 月 21 日（信托设立日）至 2026 年

4 月 23 日（信托终止日）止期间相关的信托收益及分配情况与我们

审计财务报表时中建投信托提供的资料（主要包括贷款服务机构提供

的报告等）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，在所有重大

方面未发现不一致。除执行上述核对程序外，我们未实施其他程序。 

为了更好地理解清算报告的情况，本专项报告应当与经审计的财

务报表一并阅读。 

本专项报告仅供中建投信托按照上述相关要求提交相关管理部

门以披露相关信息之目的使用。未经本所书面同意，本专项报告不得

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 

 

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

 

 

 

 

 

中国•上海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6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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